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学生出国（境）交流承诺书

交流人：         ， 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或_________学院/学园）      专业     级研究生□（博□硕□）本科生□（学号：         ），即将参加教育学院        年                                          交流项目，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出国（境）共计          （ 年/月/日）(自出国（境）之日起计算)。为圆满完成学院交流任务，深化交流成果，本人郑重承诺：

一、积极按照教育学院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二、遵守学校对外交流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按照学院的要求完成交流任务，积极参加本项目必要的培训和准备。

三、遵守交流协议，服从交流计划安排，积极配合做好交流工作。

四、交流期间，服从对方安排，遵守组织纪律和相关规定，如系个人原因而发生意外的责任自负。

五、本人自愿参加该交流项目，学院公布交流名单后没有特殊原因不退出，如退出愿意接受学院处理。

六、保证遵守中国法律对出国（境）交流人员的规定，遵守所在国（地区）的法律法规；如有违法、违纪、损害学校声誉和不讲诚信的行为，接受学院批评教育、取消对外交流资格、给予违纪处分、取消参加学校评奖评优资格等处罚，情节严重时，愿负法律责任。
七、按期回校；不得以任何理由终止、延长交流期限或改变交流内容。

八、交流期满回校后一个月内（或规定时间），向学院党委和学院外事秘书提交书面的交流总结、学术报告(或科研论文、科研成果报告)等，并提交电子稿。

九、接受学院关于该出国（境）交流项目费用的承担和支付办法。

十、回校后，本人愿意参加学院学生工作组、研究生管理科和本科教学科等部门组织的对外交流成果汇报等活动，展示和深化交流成果，继续为推进学院对外交流工作而努力。

    十一、承诺书由参加交流项目的学生本人签字，代理人签字无效。

承诺人签字：                     时    间：    

